


12385或12345苏州市残联便民服务热线常见问题问答

第一部分  市残疾人康复训练服务中心工作常见问题答复

一、评残、残疾证类（咨询电话：67239418）
1.想申请评残，如何办理？
答：可依照如下流程办理：
◆ 残疾评定申请
①《残疾人证》申领人或申领人的监护人持申领人户口簿、身份证和一张2寸免冠彩照，到户口所在街道（社区）提出残疾评定申请。 
②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根据申领人的实际情况在苏州市残疾人康复服务综合信息平台上进行申请登记，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后打印评残通知单和申请表给申领人，告知申领人或申领人的监护人残疾评定时间、地点与所需材料。
◆肢体、听力、言语、视力残疾初评
①初评时间为：每月最后一个周三下午13:30-16:30；地点：姑苏区、工业园区为十梓街苏大附一院门诊大楼四、五楼（四楼为视力、言语、听力，五楼为肢体），高新区为三香路苏大附二院门诊大楼七楼。
②视力初评需提供相关病历、视觉电生理、视野检查报告等相关材料；听力初评需带好脑干诱发电位检测报告（以上检测需提前到相关医疗机构检查。建议：视力相关检查在苏大附一院、苏大附二院、市立医院本部检查，听力相关检查在苏大附一院、市立医院本部检查）；言语初评需提供相关言语方面的病历材料；肢体初评需提供相关病历、出院小结、X光片、CT等相关材料。
③所有残疾人证申领人必须本人参加残疾初评。
◆肢体、听力、言语、视力残疾复评
①复评于初评后次月的第一个周三进行，如遇节假日后延一周。
② 复评所需材料：所有参加残疾评定的申领人都需提供近期相关病历、检查报告、出院小结、X光片和CT影像学报告的复印件一份，由街道社区提交区残联后交至市残疾人康复训练服务中心评定科，作为复评专家的评定参考。（未提交者不予复评）
③所有残疾人证申领人不需到场参加复评。
◆精神、智力残疾评定
每周星期一、五上午8：00-11：00，申领人在监护人的陪同下携带申请表、病历和出院小结等相关资料到市广济医院门诊二楼专家门诊部（相城区广前路11号）进行评定。
◆集中残疾评定流程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由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通知申领人或申领监护人到街道残联领取评定结果。
2.外地户籍的，可以在苏州申请评残吗？
答：不可以，残疾人遵循“户籍管理”的原则，只能在户籍所在地评定。
3.外地持证残疾人，户口迁到苏州，还需要重新评残吗？
答：需要。依据我市的评残程序重新评残。
4.残疾证破损或遗失，怎么补办？
答：残疾人证破损的，和所在街道残联联系，可以更换；残疾人证遗失的，应先在《苏州日报》上登遗失启示，然后再持该报纸和身份证、一张2寸彩照到街道残联办理。需要咨询，请电话联系：65301115。
5. 癌症、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乳腺切除、中风、内脏器官切除等病人可以评残吗？
答：癌症等病症不能作为评残的依据。但如果患病后对肢体、精神、视力、智力、听力、语言等方面的功能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可以到户籍地的街道残联申请评残。
6. 要变更残疾证上的监护人，如何办理？
答：变更残疾证上的监护人须出具书面申请，说明更改原由，并要原监护人和当事人申明同意。需要咨询，请电话联系：65301115。
7. 残疾人证快要到期了，需不需要重新换证？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有效期十年，尚未到期；第三代残疾人证正在试点，苏州市作为试点城市，最早会在2018年7月份下发。
8. 持残疾人证到外地景区旅游，工作人员称中残联网上查不到残疾证信息，被告知是假证，怎么办？
答：由于残疾人的数据要逐级上传（先由市残联传到省，省残联再传到中残联），时间上会有延迟，领到残疾证后的短期内，查询不到信息属于正常现象。时间较长，仍然查询不到信息，可联系市残联办公室负责信息的工作人员进行及时处置（电话：65160278）。
9. 申请上门评残的条件和流程？
答：行动极其困难、不能出门评定的肢体残疾申领人可以申请上门评残。
具体流程为：
①监护人持申领人身份证、户口簿和一张近期2寸免冠彩照到街道（社区）提出上门残疾评定申请，登记申请表。
②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对申领人（监护人）提供申请上门残疾评定的材料进行审核，把初步符合上门评定条件申领人所提交的评定材料信息进行汇总，并录入苏州市残疾人康复服务综合信息系统，后上报区残联。
③区残联于集中评定日将申请上门残疾评定的材料交于市残疾人康复服务训练中心评定科。经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市残疾人康复训练服务中心评定科于下月组织评定专家上门评定。市残疾人康复训练服务中心评定科确定上门评定具体时间后，由区残联通知申领人（监护人）。
10. 对评残结论有异议，怎么办？

答：申领人接到评定结果之日起三个月内对评定结果存在异议，可至街道或社区提出终评申请，经残疾评定委员会审核后于最近一次的集中评残日由第三方评定专家进行终评。
11.参加过一次评残后，多长时间才可以再次申请评残？
答：六个月后。申领人参加一次残疾评定后，六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同一残疾类别的评定。
集中残疾评定：
 一、残疾评定申请
1．《残疾人证》申领人或申领人监护人持申领人户口簿、身份证和两张2寸免冠彩照，到户口所在街道（社区）残联提出评定申请，在苏州市残疾人康复服务综合信息平台上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
2．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根据申领人的实际情况在苏州市残疾人康复服务综合信息平台上进行申请登记，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后打印评残通知单和申请表给申领人，并告知申领人或申领人的监护人残疾评定时间、地点与所需材料。区残联审核残疾评定信息后再提交至市残疾人康复训练服务中心评定科。
二、残疾初评
   1．视力评定需提供相关病历、视觉电生理、视野检查报告等相关材料；听力评定需带好脑干诱发电位检测报告（以上检测需提前到相关医疗机构检查。建议：视力检查报告在苏大附一院、苏大附二院、市立医院检查、听力检查报告在苏大附一院、市立医院检查）；言语评定需提供相关言语方面的病历材料；肢体评定需提供相关病历、出院小结、X光片、CT等相关材料。
 
2.初评时间为：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下午13:30~16:30；地点：姑苏区、工业园区为十梓街苏大附一院门诊四楼（视力、言语、听力），五楼（肢体），高新区为三香路苏大附二院门诊七楼体检中心（视力—710室、听力、言语—719室、肢体—720室）。
3.所有残疾人证申领人必须本人参加残疾初评。
三、残疾复评
1．复评于初评后次月的第一个星期三进行，如遇节假日后延一周。2.复评所需材料：所有参加残疾评定的申领人都需要提供近期相关病历、检查报告、出院小结、X光片、CT影像学报告的复印件一份，由街道社区提交区残联后交于残疾人康复训练服务中心评定科，作为复评专家的评定参考。（未提交者不予复评）。
3.所有残疾人证申领人不需到场参加复评。
四、精神、智力
1.每周星期一、五上午8：00~11：00，申领人在监护人的陪同下携带申请表、病历和出院小结等相关资料到市广济医院（广济路286号）进行评定。

五、集中评定流程结束后，由康复训练服务中心评定科将评定结果提交给市残联康复处审核，再下发至各区残联，30个工作日内，由街道（社区）残联负责人通知申领人或申领监护人到街道残联领取评定结果。

六、上门评定：
    1.针对行动极其困难、不能出门评定的肢体残疾申领人，监护人可持申领人身份证、户口簿和1张近期2寸免冠彩照到街道（社区）残联提出上门评定申请，登记申请表。
    2.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根据监护人提供申请上门评定的材料进行审核，对初步符合上门评定条件的申领人所提交的评定材料信息进行汇总，并上报区残联
3.区残联于集中评定日将申请上门评定的材料交于市残疾人康复服务训练中心评定科。经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康复训练服务中心评定科于下月组织评定专家上门评定。康复训练服务中心评定科确定上门评定具体时间后，由区残联通知申领人（监护人）。

注意事项：
  1．申领人每月10日之前登记的在当月评定，10日后登记的于次月评定。
  2.申领人接到评定结果之日起三个月内对评定结果存在异议，可以至街道或社区提出终评申请，经残疾评定委员会审核后于最近一次的集中评残日由第三方评定专家进行终评。
  3.申领人参加一次评定后，六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同一残疾类别评定。

二、康复补贴类（咨询电话：67239422）
1. 目前，市区的定点康复训练机构有哪些？地址及联系方式是什么？
答：市残联2016年度向社会公开购买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招标期限为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康复服务共分为五个类别。
①视力残疾儿童康复中标单位为苏州市眼视光医院（苏州市书院巷18号，联系电话65163588）、苏州理想眼科医院（苏州市干将东路200号，联系电话33333333）。
②听力语言残疾儿童康复中标单位为苏州市佳悦特殊儿童早期干预中心（苏州市西环路717号阳光大厦一号楼六楼，联系电话67080198）、苏州市吴中区特殊儿童康复中心（苏州市西环路717号阳光大厦一号楼五楼，联系电话67082198）。
③肢体残疾儿童康复中标单位为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苏州市景德路303号，联系电话80693511）、苏州工业园区博爱康复诊所（苏州工业园区苏慕路115号，联系电话62560291）、苏州市佳悦特殊儿童早期干预中心（苏州市西环路717号阳光大厦一号楼七楼，联系电话67080198）、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医院（苏州工业园区葑春路1号，联系电话62529248）。
④智力残疾儿童康复中标单位为苏州市佳悦特殊儿童早期干预中心（苏州市西环路717号阳光大厦一号楼七楼，联系电话67080198）、苏州工业园区博爱康复诊所（苏州工业园区苏慕路115号，联系电话62560291）。
⑤孤独症儿童康复中标单位为苏州市佳悦特殊儿童早期干预中心（苏州市西环路717号阳光大厦一号楼八楼，联系电话67080198）、苏州工业园区博爱康复诊所（苏州工业园区苏慕路115号，联系电话62560291）、苏州市吴中区特殊儿童康复中心（苏州市西环路717号阳光大厦一号楼五楼，联系电话67082198）。
2. 小孩弱视、自闭症、脑瘫等，申请到定点康复机构去康复训练，办理流程是什么？
答：姑苏区和高新区凡符合补助条件的0-14周岁残疾儿童由监护人携带户口簿及有关检查诊断资料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提出康复需求申请，街道工作人员打印机构康复训练需求评估通知单给残疾儿童家长，告知家长携儿童并带好病历及诊断证明至市残联阳光大厦一号楼三楼康复评估室做康复训练需求评估。康复中心根据康复训练需求评估意见和家长自愿选择机构意见，转介确有康复需求的残疾儿童到中标康复机构进行康复训练，打印康复服务告知单给家长。家长根据康复服务告知单上的转介意见前往康复机构进行康复训练。
3. 目前，市区儿童康复训练的补贴标准是多少？
答：残保金和医保均有补贴，
◆残保金部分：
①苏州市户籍残疾儿童0-6周岁（含6周岁）残保金补助标准为：
视力残疾儿童：1400元/月/人，最长时间不超过12个月；
听力语言康复：2300元/月/人；
肢体残疾儿童康复：4000元/月/人；
智力残疾儿童康复：2800元/月/人；
孤独症儿童康复：3300元/月/人。
②苏州市户籍残疾儿童7-14周岁（含14周岁）残保金补助标准为：
视力残疾儿童500元/月/人，最长时间不超过12个月；
听力语言康复：1000元/月/人；
肢体残疾儿童康复：1600元/月/人；
智力残疾儿童康复：1200元/月/人；
孤独症儿童康复：1400元/月/人。
◆医保部分：0-6周岁（不含6周岁）医保金补助标准为
听力言语康复：每年支付总额城镇医保不超过2400元，康复年限不超过4年。（按实际康复月结算，200元/月）；
智力康复：每年支付总额城镇医保不超过2100元，康复年限不超过4年。（按实际康复月结算，175元/月）；
孤独症康复：每年支付总额城镇医保不超过2100元，康复年限不超过4年。（按实际康复月结算，175元/月）；
肢体康复（包括脑瘫）：3周岁前，每年支付总额城镇医保不超过2700元(按实际康复月结算，225元/月)，3周岁后，每年支付总额城镇医保不超过1350元（按实际康复月结算，112.5元/月），康复年限不超过5年。
4. 康复训练费用的补贴如何报销？
答：①非医疗机构0-6周岁（含6周岁）儿童：康复训练费用由非医疗机构垫付。机构每年4、7、10月及来年1月的15日前提交康复服务费用发票、康复服务清单、报表给区残联。
②非医疗机构7-14周岁（含14周岁）儿童和医疗机构0-14岁（含14周岁）儿童：康复训练费用由服务对象垫付。家长每年4、7、10月及来年1月的15日前提交上季度每月的康复服务费用发票、康复服务清单至户籍所在地的街道残联。
5. 小孩在本市的非定点康复训练机构进行康复训练，可以报销康复费用吗？
答：姑苏区、高新区户籍残疾儿童只能在中标机构康复训练才能享受补助，其他各市区具体可咨询户籍所在区残联。
6. 小孩在外地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地进行康复训练，可以报销康复费用吗？
答：不能。
7. 外地户籍的儿童在苏州康复训练，可以报销费用吗？
答：外地户籍的儿童如缴纳了苏州市少儿医保可享受医保补助，残保金补助部分可咨询户籍所在地残联。
三、辅助器具适配类（咨询电话：68368091）
1. 哪些人可以享受政府的辅助器具适配补贴？
答：具有本市姑苏区和高新区户籍并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含未领证14周岁以下残疾儿童），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残疾人可以申请助视器类和其他类辅具补贴：
①低保家庭及低保边缘残疾人；
②14岁以下（含14周岁）残疾儿童；
③残疾学生；
④就业年龄段以内没有享受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无业无固定收入残疾人。
具有本市姑苏区和高新区户籍的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含未领证14周岁以下残疾儿童）的残疾人可申请助听器和假肢矫形器类补贴。
2. 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的标准及享受年限？
见下表：
	辅具分类
	品名
	单位
	补贴价格（元）
	使用年限

	1.轮椅代步车类
	1.1 普通轮椅
	辆
	420
	4

	
	1.2 护理型轮椅
	辆
	490
	4

	
	1.3 多功能轮椅
	辆
	530
	4

	
	1.4便携式轮椅
	辆
	430
	4

	
	1.5儿童轮椅
	辆
	800
	4

	
	1.6坐便轮椅
	辆
	550
	4

	
	1.7 电动轮椅
	辆
	1000
	6

	
	1.8 电动代步车
	辆
	1000
	6

	
	1.9高靠背手推座便轮椅
	辆
	1250
	3

	2.手摇三轮车
	2.1手摇三轮车
	辆
	760
	4

	3.助行器类
	3.1 腋拐
	副
	72
	2

	
	3.2 肘拐
	支
	38
	2

	
	3.3 手杖
	支
	45
	2

	
	3.4助行器
	个
	160
	3

	
	3.5折叠式座便器助力架
	个
	350
	2

	
	3.6四脚拐
	个
	57
	2

	
	3.7儿童拐杖
	支
	188
	2

	
	3.8四轮儿童助行器
	个
	500
	3

	4.生活护理类
	4.1座便器
	个
	300
	2

	
	4.2淋浴凳（椅）
	张
	200
	5

	
	4.3护理床
	张
	2000
	10

	4.生活护理类
	4.4防褥疮床垫
	张
	700
	2

	
	4.5防褥疮坐垫
	张
	300
	2

	
	4.6移乘板
	块
	100
	2

	
	4.7吸盘碗
	个
	273
	2

	
	4.8自助餐具
	套
	63
	2

	
	4.9安装式盘架
	个
	60
	2

	
	4.10穿衣杖
	个
	49
	2

	
	4.11可调牙刷
	只
	53
	2

	
	4.12进食自助具套装
	套
	238
	2

	
	4.13洗浴自助具套装
	套
	238
	2

	5.助听器类
	5.1成人耳背式助听器
	台
	800
	5

	
	5.2 成人定制式助听器
	台
	800
	5

	
	5.3 盒式助听器
	台
	135
	1

	
	5.4 儿童耳背式助听器
	台
	1400
	3

	5.助听器类
	5.5 儿童定制式助听器
	台
	1400
	3

	6.光学助视器类
	6.1中距离可调焦光学助视器（放大镜）
	台
	80
	2

	
	6.2近用眼镜式助视器
	台
	60
	2

	6.光学助视器类
	6.3支架放大镜
	台
	40
	2

	
	6.4单筒望远镜
	台
	50
	2

	
	6.5放大镜
	只
	30
	2

	
	6.6滤光镜
	只
	97
	2

	
	6.7胸挂式助视器
	只
	125
	3

	
	6.8立式助视器
	只
	75
	3

	7.电子助视器类
	7.1手持式电子助视器
	台
	450
	3

	
	7.2台式电子助视器
	台
	2300
	3

	



8.视障导盲信息类
	8.1盲人手机
	部
	650
	3

	
	8.2盲人听书机
	个
	200
	3

	
	8.3盲人电脑语音软件
	套
	300
	3

	
	8.4盲人平板电脑
	台
	350
	3

	
	8.5四节成人盲杖
	根
	65
	2

	
	8.6三节儿童盲杖
	根
	94
	2

	
	8.7七节盲杖
	根
	200
	2

	
	8.8滚轮盲杖
	根
	75
	2

	
	8.10防溢报警器
	只
	30
	2

	
	8.11无障碍门铃
	只
	250
	2

	
	8.12易写手写屏
	只
	375
	1

	9. 装配假肢
	9.1成人上肢假肢（含装配费）
	例
	4500
	3

	
	9.2儿童（包括残疾学生）上肢假肢（含装配费）
	例
	6000
	3

	
	9.3大腿假肢（含装配费）
	例
	6000
	3

	
	9.4小腿假肢（含装配费）
	例
	3000
	3

	10. 装配矫形器
	10.1儿童（包括残疾学生）矫形器（含装配费）
	例
	5000
	1

	
	10.2成人矫形器（含装配费）
	例
	1500
	2


3. 辅助器具适配补贴怎么申请？
答：具有本市姑苏区和高新区户籍的残疾人或监护人向户籍所在街道或指定服务点提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申请，并填写《苏州市残疾人辅助器具补贴申请表》。
残疾人所选辅助器具价格等于和低于补贴标准的给予全额补贴；高于补贴标准的，按补贴标准补贴，超出部分由残疾人本人承担。
4. 重度肢体残疾人，可否向政府申请配发轮椅车（拐杖）等辅具？
答：姑苏区和高新区户籍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的残疾人、14岁以下（含14周岁）残疾儿童、残疾学生、就业年龄段以内没有享受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无业无固定收入残疾人这四类服务对象购买轮椅车（拐杖）等辅具可以享受政府补贴，其他家庭较困难的残疾人可以去社区辅具租借点进行常规辅具租借申请。
5. 申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如何申请？
答：具有本市姑苏区和高新区户籍的有无障碍改造需求的残疾人家庭（拥有非租借的固定住房且其住房具备改造条件）都可以申请，但只有以下四类人群能享受政府补助：
①低保家庭及低保边缘残疾人；
②14岁以下（含14周岁）残疾儿童；
③残疾学生；
④就业年龄段以内没有享受单位缴纳社会保险的无业无固定收入残疾人。
残疾人携带残疾证、户口本、病例诊断证明等至街道申请。
6.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的补贴标准是多少？
答：具有本市姑苏区和高新区户籍的有无障碍改造需求的残疾人家庭，每户补贴总额不超过3500元。

第二部分 市残疾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工作常见问题答复

一、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咨询电话:0512-65266676、65260321)
（一）文件依据
《残疾人就业条例》（国务院2007年第488号令）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的>决定》（省政府2006年第31号令）
《苏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苏财预[2017]30号）
（二）政策问答
1.单位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依据
答：根据国务院《残疾人就业条例》、《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的>决定》等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不低于本单位上年末从业人员总数1.5%的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安置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当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2．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如何计算的？
答：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按如下公式计算：
保障金年缴纳额=（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规定的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上年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和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按年平均数计算。
上年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按用人单位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除以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计算。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是指用人单位在编人员或依法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含1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的人员。以劳务派遣用工的，计入派遣单位在职职工人数。
3.单位已安置的残疾人员工如何确认？
答：1、根据《苏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规定，单位所使用的残疾人，是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上注明属于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的人员，或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人员。 
    2、用人单位将残疾人录用为在编人员或依法与就业年龄段内的残疾人签订1年以上（含1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且残疾人实际在岗，支付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方可计入用人单位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用人单位安排1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1至2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3级）的人员就业的，按照安排2名残疾人就业计算。 
用人单位跨地区招用残疾人的，应当计入其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二、企业年检  (咨询电话:0512-65266676、65260321)
(一)文件依据
《残疾人就业条例》（国务院2007年第488号令）
《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的>决定》（省政府2006年第31号令）
《苏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苏财预[2017]30号）
（二）政策问答
1.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申报工作
答：每年苏州市残联网站、苏州市残疾人就业信息网等媒体会发布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公告，对单位上一年度残疾人用工情况进行年审。用人单位可前往苏州市残疾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大厅窗口办理申报手续，或者通过网络参加年审。
年审所需材料：
1.填写完整的《苏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报表》（一式二份），年审报表可到苏州市残疾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领取或从苏州市残疾人就业信息网上下载（加盖公章）；
2.已安置残疾职工的身份证复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军人证》(1-8级)原件、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3.单位与残疾职工签订的一年以上（含一年）劳动合同原件、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4.已安置残疾职工上年度的全年工资发放单（加盖公章）；
5.上年度残疾职工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加盖公章）；
6.市残疾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认为须提供的其他材料。

三、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奖励政策( 咨询电话:0512-65266676、65260321)
（一）文件依据
《江苏省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办法（试行）》（苏残发[2013]78号）
（二）政策问答
1.如何申报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
答：每年苏州市残联网站、苏州市残疾人就业信息网等媒体会发布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报公告。符合条件的单位可前往苏州市残疾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大厅窗口办理申报手续。
凡是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城乡各类组织（社会福利企业除外）按比例和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给予适当补贴和奖励。
残疾人就业达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可按照本办法规定享受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补贴（以下简称“按比例补贴”），对超过规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且超比例部分实际安排就业的人数超过1人（含1人）的，可按照本办法规定享受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
2.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的申报条件？
答：1、残疾人职工必须符合法定就业年龄，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以下简称《残疾人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以下简称《残疾军人证》）； 
2、与残疾人职工签订了合法劳动合同； 
3、残疾人职工有确定的工作岗位； 
4、按工作岗位支付残疾人职工合法的劳动报酬； 
5、为残疾人职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6、安排残疾人就业一年以上（含一年）； 
7、按规定参加当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安排残疾人就业达到或超过规定比例。 
3. 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的标准？
答：按比例补贴标准：安排残疾人就业达到规定比例的，按照每人每年不低于上年度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的2倍给予按比例补贴，累计补贴不超过3年。
    超比例奖励标准：每超比例安置1名残疾人，按照每年不低于上年度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的4倍给予超比例奖励（不重复享受按比例补贴），累计奖励不超过3年。 
4.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报应提供的材料？
答：1、《江苏省用人单位按比例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请审批表》；
2、《单位承诺书》
3、《用人单位在岗残疾人职工花名册》；
4、按比例就业年审认定证明；
5、残疾人职工身份证复印件、《残疾人证》或《残疾军人证》正本及复印件；
6、与残疾人职工签订的一年以上（含一年）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7、单位为残疾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证明原件（全年）；
8、残疾人职工上年全年(12个月)工资发放单。 

四、残疾人自主创业政策 (咨询电话:0512-65266676、65260321)
（一）文件依据
《苏州市区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意见》（苏残字[2008]86号）
(二)政策问答
1、补贴对象有哪些？
答：在法定就业年龄段内具备一定劳动能力，已领取《工商营业执照》的自主创业的残疾人。残疾人需于2008年1月1日以后申领《工商营业执照》，正常经营三个月以上。
2、补贴标准是多少？
答：按《工商营业执照》中注册资金的20%确定补贴金额，一次性给予最低3000元，最高5000元的补贴。（享受此补贴政策的不重复享受《关于鼓励市民创业促进就业的意见》所规定的一次性创业补贴2000元；如已经享受，则差额部分予以补足。
3、申请程序是什么？
答：残疾人凭《工商营业执照》副本、《身份证》、《残疾证》等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向户籍所在地街道残联提出申请，填写《苏州市残疾人自主创业补贴申请表》；街道残联经实地核查，出具核准意见，街道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出具是否享受《关于鼓励市民创业促进就业的意见》所规定的一次性创业补贴2000元，报区残联审核；经区残联审核，符合本办法之规定，区残联先行一次性按实拨付自主创业残疾人补贴资金。

五、盲人按摩政策   (咨询电话:0512-65266676、)
（一）文件依据
《江苏省盲人保健按摩行业管理办法》（苏残发[2002]86号）
《关于实施<盲人医疗按摩管理办法>的意见》（苏残字[2010]101号）
（二）政策问答
1、取得盲人保健按摩资格的办法？
答：1.专业学校或专门培训机构的学习，取得人社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
2.残联举办的盲人保健按摩培训班培训，取得人社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 
2、盲人从事盲人按摩工作必须符合的条件？
答：1．请者必须持有县级以上残疾人联合会核发的残疾类别为视力残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2社部门颁发的从事保健按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
3.视力以外其他身体状况良好。 
3、盲人申请开办盲人保健按摩机构必须符合的条件
答：1.申请人持有残疾类别为视力残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2.申请人用于人社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中级以上）
3.有固定的按摩场所（原则上不少于20平方米）； 
4.从事保健按摩服务人员中具备从业资格的盲人达80%以上；
5.按摩床位要开放，床褥枕巾要卫生，设有卫生间和必要的卫生清洗、消毒设施；
6.建筑物的消防、照明、财物保管、报警等设施必须符合安全要求，其他设施符合按摩服务行业治安管理的有关规定。 
4. 盲人申请开办盲人保健按摩机构或从事盲人保健按摩个体经营的流程是什么？
答：1.申请人须向经营所在地的（县）市、区残联负责盲人按摩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所在地残联审核通过后核发《江苏省保健按摩机构开业许可证》；
2.申请人持核发的《江苏省保健按摩机构开业许可证》向当地工商、税务部门申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5、如何进行盲人保健按摩机构的年审？
答：盲人保健按摩机构每二年参加一次年审，年审由当地县（市、区）残联负责。年审合格的，在《江苏省盲人保健按摩机构开业许可证》上加盖年审专用章。
6、盲人从事医疗按摩的资格是什么？
答：1.2009年9月1日之前取得盲人医疗按摩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
2.2009年9月1日之前取得盲人医疗按摩中等专业及以上学历，并且连续从事盲人医疗按摩活动2年以上的；
3.2009年9月1日之前在医疗机构中连续从事盲人医疗按摩活动2年以上不满15年，并且通过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的；
4.取得盲人医疗按摩中等专业及以上学历，并且通过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的。
7、盲人医疗按摩人员申请开办盲人医疗按摩机构的条件有哪些？
答：1.开办人应当为盲人医疗按摩人员；
2.至少有1名从事盲人医疗按摩活动5年以上的盲人医疗按摩人员；
3.至少有一张按摩床及相应的按摩所需用品，建筑面积不少于40平方米；
4.有必要的消毒设备；
5.有相应的规章制度，装订成册的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盲人医疗按摩技术操作规程；
6.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7.有设区的市级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同意开办盲人医疗按摩所的证明文件。 
8、盲人申请开办盲人医疗按摩机构的流程是什么？
答：1.盲人持残疾人证、户口簿、身份证和盲人医疗按摩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开办盲人医疗按摩机构的书面申请，向所在市、区残联提出申请，并填写《苏州市同意开办盲人医疗按摩机构证明》；
2.所设机构所在地的（县）市、区残联初审，苏州市残联复审，在《苏州市同意开办盲人医疗按摩机构证明》上签注意见并盖章；
3.盲人持《苏州市同意开办盲人医疗按摩机构证明》向机构所在地（县）市、区卫生局提出“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申请；
4.“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申请同意后，向机构所在地（县）市、区卫生局提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申请。
9、如何参加全国盲人医疗按摩资格考试人员的考试？
答： 1.考生本人持有残疾类别为视力残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2.2009年9月1日前，在医疗机构中连续从事盲人医疗按摩活动2年以上不满15年的；
3.取得盲人医疗按摩中等专业及以上学历的。
符合条件的可向当地残联机构提出参加考试的申请。

六、残疾人怎样进行求职登记  (咨询电话: 0512-65260321)
答复：残疾人携带本人身份证、残疾人证、相关学历证明等，当地街道进行就业登记，或至所属区残联进行就业登记，也可至苏州市西环路717号阳光大厦2号楼1楼大厅，进行求职登记。或者登陆“苏州市残疾人就业信息网”进行就业登记。如有合适的工作，相关登记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向企业推荐，并与残疾人联系。

七、用人单位如何通过残联招聘残疾人    
(咨询电话:0512-65260321)
答复：用人单位携带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经办人身份证，至苏州市西环路717号阳光大厦2号楼1楼大厅，办理用人单位招聘登记。如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残疾人就管中心工作人员会向企业推荐，并与残疾人联系。
八、修改或补充材料
1、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审批流程
    申报提供材料
（1）《江苏省用人单位按比例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请审批表》；
（2）《用人单位在岗残疾人职工花名册》；
（3）按比例就业年审认定证明；
（4）残疾人职工身份证复印件、《残疾人证》或《残疾军人证》正本及复印件；
（5）与残疾人职工签订的一年以上（含一年）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6）单位为残疾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证明原件（全年）；
（7）截止上年12月31日残疾人职工全年(12个月)工资发放单。
（8）承诺书


 (
用人单位
)



 (
到苏州市残联网站或苏州市残疾人就业信息网下载《江苏省按比例安排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请审批表》、《用人单位在岗职工花名册》（各一式三份），或直接到苏州市残疾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窗口（
西环路717号阳光大厦2号楼1楼大厅
）领取本表
)






 (
携带已填好的《江苏省按比例安排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请审批表》及相关材料
在规定的时间里
到苏州市残疾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窗口参加审核
)




 (
所报材料不齐全的单位，由初审人员一次性告知补齐的材料
) (
就管中心初审：初审人员对单位申报的年审材料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在《江苏省按比例安排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请审批表》上签字
)


 (
完    成(
逾期不再受理)
) (
将审核完毕的《江苏省按比例安排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请审批表》一份返回申报单位
) (
市残联审核：由市残联审核人员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签字确认
) (
就管中心负责人审核：对通过复审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在《江苏省按比例安排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请审批表》上签字确认
) (
就管中心复审：对初审通过的申报材料进行复核，并填写审核意见，确定实际奖励金额，确认签字
)















2、苏州市区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流程

市残疾人联合会在《苏州日报》或《姑苏晚报》以及市残疾人联合会网站、市残疾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网站发布当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公告。
 (
网上年审
（
http://180.97.2.45/Epoint_JSCLOUT
）
) (
窗口年审
(
西环路
717
号阳光大厦
2
号楼一楼大厅
)
) (
根据年审公告要求，登录“江苏省按比例就业年审网上申报系统”，提交相关材料
) (
数据发送人员
对单位申报的材料进行复审
) (
审核人员对单位申报材料进行逐一审核
) (
将年审数据发送给地税部门
) (
完成
) (
用人单位
) (
符合要求的单位确认通过
) (
不符合要求的单位退回
) (
复审：对通过初审的申报材料进行复核，确认申报数据准确无误，在《年审表》上签字确认并在“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系统”中确认复审信息
) (
所报材料不齐全的单位，由初审人员一次性告知应补齐的材料
) (
初审：对单位申报的年审材料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在《年审表》上签字确认，并将相关数据录入“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系统”
) (
打印通知单，现场将年审结果即时反馈用人单位
) (
根据年审公告要求，到苏州市残联网站或苏州市残疾人就业信息网下载《苏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表》（一式两份），或直接到苏州市残疾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大厅窗口领取
) (
携带已填好、加盖公章的《苏州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表》及相关材料在规定时间到苏州市残疾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大厅窗口参加年审
)










3、单位招聘残疾人就业流程
有意向招录残疾人就业的用工单位，须携带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填写好的《用人单位招聘登记表》至苏州市残疾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大厅登记(西环路777号阳光大厦2号楼一楼大厅)。市残疾人就管中心将在苏州市残疾人就业信息网（www.cjrjy.suzhou.gov.cn）公布单位招聘信息，并尽快推荐符合条件的残疾人面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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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残疾人求职登记流程
在法定就业年龄段内有就业能力、就业意愿的残疾人，请携带本人身份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原件及复印件、社保手册、学历证明、专业证书等相关材料，至社区、街道、区残联、市残疾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登记，并填写《残疾人求职登记表》，提交一寸照片二张。求职者也可以在苏州市残疾人就业信息网（www.cjrjy.suzhou.gov.cn/）在线求职登记及查阅招工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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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残疾人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地址：西环路777号阳光大厦2号楼一楼。求职垂询电话：65260321



第三部分 市残联教就处工作常见问题答复

一、无业重度残疾人社会保险补贴办法（咨询电话：65199455）
（一）文件依据
1.《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苏州市区无业重度残疾人社会保险试行补贴办法的通知》（苏府办〔2009〕23号）
（二）政策有关问题问答
1.适用对象
具有本市市区户籍，年满18周岁、未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退休年龄，未在用人单位就业,持有县级以上残联核发的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以下简称《残疾人证》）,且登记为1～2级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盲视力残疾的残疾人（以下简称“重残人员”）。
2.补贴标准
重残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的，可申请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标准为市劳动保障部门公布的当年我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月缴费基数最低标准或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月缴费基数计算所缴社会保险费的50%，享受低保和低保边缘救助的重残人员，补贴标准为75%。
3.办理流程所需材料
符合条件的重残人员应在缴费次月向户籍所在地街道残联提出申请，社会保险费先由本人全额交纳、后申请社会保险补贴。
4.所需材料
申请人应提供《苏州市无业重残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报表》、《残疾人证》、身份证、户口簿和社会保险缴费银行存折的原件和复印件。低保和低保边缘重残人员还应提供《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原件和复印件。
5.如何申领补贴
社会保险补贴由各区残联统一发放至重残人员本人社会保险缴费银行账户。重残人员持卡到指定银行领取补贴。
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重残人员，可由监护人办理申领社会保险补贴的相关事宜。监护人须向区残联、银行提交监护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备注说明。
二、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社会保险补贴（咨询电话：65199455）
（一）文件依据
1.《苏州市区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社会保险补贴办法》（苏残字〔2012〕69号）
（二）政策有关问题问答
1.问：适用对象
答：具有本市姑苏区、高新区户籍，年满18周岁、未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退休年龄，未在用人单位就业,持有残联核发的第二代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以下简称《残疾人证》）,且登记为3～4级的精神、智力残疾人。 
2.问：补贴标准
答：补贴标准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当年我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月缴费基数最低标准或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月缴费基数计算所缴社会保险费的50%，享受低保和低保边缘救助的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补贴标准为75%。
3.问：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是否能单独参加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
答：可以。
4.问：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如果以高于最低缴费基数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如何对待？
答：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可以以高于最低缴费基数为标准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但是补贴标准仍按市区参加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最低缴费基数为标准。
5.问：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到达国家和省规定退休年龄时，能享受什么待遇？
答：符合按月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达到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和规定实际缴费年限的，可以享受职工医疗保险退休待遇；缴费年限不足的，允许本人以退休时上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6%的缴费比例一次性补足缴费年限后，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不予补足的，终止职工医疗保险关系。一次性补足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的医疗保险费给予50%的补贴，享受低保和低保边缘救助的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给予75%的补贴。
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到达国家和省规定退休年龄时，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合计不满15年的，享受一次性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如本人书面申请，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后延缴费至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合计满15年及其以上（其中在本统筹范围内实际缴费年限满5年及其以上），再申请办理按月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手续。后延缴费期间符合本办法条件的，仍可继续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6.问：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如何申请社会保险补贴?
答：符合条件的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到市、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形式参加社会保险后，应在缴费次月向户籍所在地街道残联提出申请，社会保险费先由本人全额交纳、后申请社会保险补贴。
7.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首次申请社会保险补贴时，应携带哪些材料？
答：申请人应提供《苏州市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社会保险补贴申报表》、《残疾人证》、身份证、户口簿和社会保险缴费银行存折的原件和复印件。 
低保和低保边缘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还应提供《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原件和复印件。
8.问：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如何领取社会保险补贴？
答：社会保险补贴由各区残联按季统一发放至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本人社会保险缴费银行帐户。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持卡到指定银行领取补贴。
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可由监护人办理申领社会保险补贴的相关事宜。监护人须向区残联、银行提交监护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备注说明。

三、托养护理政策（咨询电话：65199455）
（一）文件依据
1.《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苏州市市区残疾人托养服务护理费补贴试行办法的通知》（苏府办〔2009〕37号）
2.关于印发《苏州市区残疾人托养服务护理补贴办法》的通知（苏残字〔2013〕68号，苏财社字〔2013〕18号）
（二）政策问答
1.适用对象有哪些？
凡户籍是姑苏区、高新区，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16～60周岁智力残疾人、病情较为稳定的精神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或自理困难的重度肢体和视力残疾人，经审核认定进入定点托养机构按照实际接受托养服务时间给予护理补贴。
2.托养服务类型有哪些？
（1）日间托养服务：在正常工作日期间提供托养服务，服务对象为需要生活照料而日间家庭无人照料符合条件的残疾人。
（2）居家托养服务：以政府或社会办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为依托提供托养服务，服务对象为符合托养服务条件仍留在家中的重度残疾人。
（3）全日制托养服务：提供24小时全天候服务，服务对象为低保与低保边缘家庭和依老养残、一户多残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
（依老养残和一户多残家庭是指成员间具有法定的赡（抚、扶）养关系且共同生活，有2名（含）以上残疾人，或残疾人由父母供养且父母有一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依法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其他亲属供养且供养人有一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3.补贴标准
日间托养服务的残疾人，按每人每月100元标准给予护理补贴；
居家托养服务的残疾人，属于低保与低保边缘家庭的按每人每月550元标准给予护理补贴；
全日制托养服务的残疾人，属于低保与低保边缘家庭的按每人每月1000元标准给予护理补贴。
属于依老养残、一户多残家庭的重度残疾人接受居家和全日制托养服务的，补贴标准为低保与低保边缘家庭残疾人补贴标准的50%。
4.办理时间和申请流程？
在每年的六月和十二月集中办理。由残疾人本人或监护人自愿向街道残联提出申请，经区残联审核、市残联批准后可享受。

四、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政策（咨询电话：65199455）
（一）文件依据
1.《市政府印发关于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意见的通知》（苏府〔2016〕162 号）
2.苏州市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苏残字〔2016〕95 号）
（二）政策问答
1.补贴对象？
户籍在姑苏区、高新区，持有本市县级以上残联核发的第二代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残疾等级评定为一级、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
2.补贴标准？
符合条件的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城乡统一按120元/月·人的标准发放。低保与低保边缘重病困难对象中16～60 周岁生活不能自理或自理困难，享受居家托养、日间托养、全日制托养等服务的一、二级智力、肢体、精神、视力重度残疾人，其护理补贴按原有标准、形式执行。
3.服务形式有哪些？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采取政府购买家庭或社会组织服务形式发放，残疾人可自由选择。
4.两种服务形式分别提供哪些服务内容？
（1）向残疾人家庭购买服务。由政府向重度残疾人亲属购买服务，亲属直接为残疾人提供服务。重度残疾人户口所在街道与残疾人亲属签订服务协议，明确服务标准和服务内容，主要有：根据残疾人自理能力和服务需求，为其提供洗衣、做饭、整理卫生、居室保洁、衣服烫熨、陪同看病、取药、代为购物、代为办理社会事务等。
（2）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购买服务。经区残联审批，符合条件的重度残疾人凭《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政府购买社区医疗服务卡》与户籍所在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签订服务协议，服务内容包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的基本医疗、康复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
5.申请流程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由残疾人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社会救助服务窗口提交书面申请。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所在村民（居民）委员会或其他委托人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
重度残疾人选择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购买服务的，经区残联审批符合条件的，街道向其发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政府购买社区医疗服务卡》。
6.申请需要资料
申请人应提交第二代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户口簿等证明材料，填写《苏州市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审批表》。
7.不适用情形
（1）符合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因公致残、离休等福利性护理补贴（津贴），可择高申领其中一类护理补贴（津贴），不重复享受。
（2）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或纳入特困人员供养的残疾人不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
8.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托养服务护理补贴可以同时享受么？
不可以。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托养服务护理补贴只能享受一项，满足条件的残疾人可以就高选择。

五、苏州市区残疾人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咨询电话：65199455）
（一）文件依据
《关于组织苏州市市区残疾人参加团体人身意外伤害商业保险的通知》（苏残字〔2010〕18号）
（二）政策问答
1.参加意外伤害保险的对象
具有姑苏区、高新区常住户口、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男：年龄18周岁至60周岁；女：18周岁至50周岁。
2. 办理流程及时间
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属于商业保险，残疾人自愿参保，政府适当补贴参保费，集中办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每年3月初到户口所在地街道（镇）残联办理。
3.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障内容与保费标准
参保人在保险期间内发生意外身故、意外烧伤的，最高可获4.4万元的人身意外保障；意外门诊、意外住院的，最高可获得2200元的意外医疗保障。
残疾人参加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元。
	保障范围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免赔额
	赔付比例

	人身意外保障
	意外身故
	4.4万元/人
	无
	100%

	
	意外烧伤
	4.4万元/人
	根据烧伤程度按比例赔付

	意外医疗保障
	意外门诊
	2.2千元/人
	无免赔,100%赔付，参保人在保险期间意外医疗累计赔付以2.2千元为限。

	
	意外住院
	
	

	保费
	40元/人/年


4.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期限
每次保险缴费的保险有效期为一年。 
在保险期限内，如果男年满60周岁，女满50周岁的，保险期限不受年龄的限制，仍为一年。
5.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补贴标准
（1）参保费全免对象：
低保、低保边缘户的残疾人。
肢体、智力、精神、视力1-2级，无固定收入和固定收入低于当地城乡低保标准且未纳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低保边缘救助的重度残疾人。
（2）参保费部分减免对象：
其余满足条件的残疾人参加意外伤害保险的，原则上由市财政每人每年补贴20元，个人每年承担20元。

六、市区残疾人托养机构综合保险（咨询电话：65199455）
（一）政策依据
1.《关于在残疾人托养机构推行托养机构综合保险的通知》（苏残字〔2011〕60号）
2.《关于下发2011～2012年市区残疾人托养机构综合保险主要条款内容的通知》（苏残字〔2011〕86号）
（二）政策问答
1. 投保主体和保障对象。
投保主体为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各类残疾人托养机构，保障对象为登记在册的受托养残疾人，托养机构的工作人员。
2.保险责任范围。
保险期间内发生以下行为，由保险公司按约定的金额予以赔偿：
①凡入住残疾人托养机构的残疾人在机构内或其他指定区域（机构统一组织，并由护理人员陪同的情况下参加相关活动过程中）发生意外伤害的；
②残疾人在专门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企业事业单位（残联、残疾人学校等）发生意外伤害的；
③享受居家护理残疾人员在接受护理过程中因护理不当发生意外伤害的，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的金额予以赔偿；
④残疾人托养机构及其他专门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为残疾人提供服务过程中遭受意外伤害的。
3.保障内容与保费标准
	保障范围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免赔额
	赔付比例

	人身意外保障
	意外身故
	11万元/人
	无
	100%

	
	意外烧伤
	11万元/人
	根据烧伤程度按比例赔付

	意外医疗保障
	意外门诊
	1.1万元/人
	无免赔,100%赔付，参保人在保险期间意外医疗累计赔付以1.1万元为限。

	
	意外住院
	
	

	
	意外住院补贴
	33元/人/天
	全年累计180天为限

	保费
	150元/人/年


七、聋人手机信息费补助（咨询电话：65199455）
（一）政策依据
1.市政府办公室办文单2007年下字1594号对《关于对老城区听力和言语残疾人给予短信信息费补助的请示》（苏残字〔2007〕67号）的批复
（二）政策问答
1.补助对象
户口在姑苏区、高新区，持有市残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国残疾人证》，并享受移动通信短信优惠政策的听力、言语残疾人。
2.补助标准
每人180元/一年半。
3.申请办法
满足要求的残疾人凭户口本、残疾人证、与本人姓名相符的移动用户缴费凭证到社区/街道进行申请，由区残联审核并经市残联审批后将补贴款项划拨至区残联进行统一发放。
九、贫困残疾人助残日慰问金（咨询电话：65199455）
（一）政策依据
《苏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管理使用办法》
（二）政策问答
1.适用对象
苏州市户籍，低保或低保边缘的残疾人家庭。
2.补贴标准
每户600元。
3.申请办法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在每年的全国助残日前凭户口本、残疾人证、《苏州市城市（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补助）金领取证》或《苏州市低保边缘困难人群生活救助领取证》到社区/街道进行申请。
十、困难残疾人春节慰问金（咨询电话：65199455）
每年年底由民政部门统一扎口，残联根据民政部门发文要求做好困难残疾人春节慰问金摸底调查并按要求发放。
十一、残疾人劳动能力鉴定
主要由残联配合人社部门开展残疾人劳动能力鉴定，扎口在人社部门。
（一）政策依据
《苏州市区社会医疗救助办法》（苏府〔2008〕1号）
根据每年下发的《关于做好市区新增无业残疾人参加居民医保进行劳动能力鉴定统计工作的通知》等相关通知文件进行具体操作。
（二）政策问答
1.鉴定对象
凡具有本市市区户籍、持有残联核发的第二代残疾人证、无用人单位、尚未享受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待遇，需参加城镇居民医保，且残疾等级必须是三、四级的肢体、精神、智力、视力残疾人。
2.鉴定时间
每年3-4月份左右。
3.鉴定办法
残疾人本人到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填写《苏州市职工非因工伤病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由市人社局和市残联统一组织到指定地点参加鉴定，具体按照每年通知要求办理。
十二、和残疾人有关的但由人社、民政等其他部门解释的政策（咨询电话：65199455）
1. 残疾人生活补贴（民政）
2. 社会医疗救助办法（人社）
十三、残疾人教育 （适用于姑苏区、高新区、工业园区）
（一）文件依据
1.关于印发《关于做好残疾学生教育助学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苏残字〔2012〕22号）
（二）政策问答（咨询电话：65199455）
1.享受教育助学的对象包括哪些？
答：市区（姑苏区、高新区）户籍的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残疾学生是指持有市残联核发的第二代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学生。贫困残疾人家庭是指家庭中父母一方或双方持有市残联核发的第二代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且符合低保或低保边缘救助的家庭。
2.学前教育阶段的助学标准是怎样的？
答：按市教育局核定的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予以资助。其中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的残疾幼儿入托费（包括保育费、就餐费）全额资助。其他家庭的残疾幼儿保育费全额资助。在民办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的残疾幼儿资助标准不超过公办幼儿园最高收费标准。
3.义务教育阶段的助学标准是怎样的？
答：每人每学期资助200元。
4.高中（中专、中职）教育阶段的助学标准是怎样的？
答：每人每学年资助1500元（省残联对高中教育阶段残疾学生1000元/学年的资助不再重复享受）。
5.大专及以上教育阶段的助学标准是怎样的？
答：（1）低保或低保边缘家庭的残疾学生考取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就读的，学费资助100%，考取民办公助的大专及以上院校，学费资助70%。其他家庭的残疾学生学费资助50%。
（2）低保或低保边缘的残疾人家庭子女考取全日制大专以上高等院校就读的，一次性资助5000元。
（3）参加社会开放教育形式接受高等教育的，取得毕业证书后，学费资助50%，不能提供学费单据的，大专一次性资助2000元，本科一次性资助3000元。
6.教育助学金每年的申请和发放时间？
每年4月初、10月初向街道（镇）残联提出申请。
7.申请教育助学金需提供哪些材料？
答：（1）学前教育阶段：助学对象的户口簿和残疾人证的原件、复印件；学费单据（需注明收费时间和收费内容，如：教育保育费、伙食费等明细）；贫困残疾人家庭应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必须复印有当年年审章的页面）原件、复印件。
（2）义务教育阶段。在特殊学校就学的无需助学对象个人申请，由区残联提供汇总表一份（加盖学校公章，填表人、区残联负责人签名须手写）。在普通学校就读的需提供：助学对象的户口簿和残疾人证的原件、复印件；助学对象的学校证明。
（3）高中（中专、中职）教育阶段：户口簿和残疾人证的原件、复印件；助学对象的学校证明。（3+2大专的后两年按社会开放教育的要求办理、5年制大专的后两年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的要求办理）
（4）高等教育阶段。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助学对象的户口簿和残疾人证的原件、复印件；学生证或学校证明；学费发票。
社会开放教育：助学对象的户口簿和残疾人证原件、复印件；毕业证书原件、复印件；学费发票。
低保或低保边缘的残疾人家庭子女考取全日制大专以上高等院校就读的：助学对象的录取通知书，父（母）的户口簿和残疾人证原件、复印件，《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必须复印有当年年审章的页面）原件、复印件。
8.资助对象能申请往年的教育助学金吗？
答：不能。资助对象只能申请当年的教育助学金，逾期不补。低保或低保边缘的残疾人家庭子女考取全日制大专以上高等院校就读的只能在拿到录取通知书当年申请资助金，逾期不补；参加社会开放教育形式接受高等教育的只能在拿到毕业证书一年内一次性申请资助金，逾期不补。
苏州市区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助学政策一览表
	助学项目
	助学标准
	文件依据

	


学前教育
	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的残疾幼儿入托费全免（包括保育费、伙食费）；
其他家庭的残疾幼儿保育费全免；
私立幼儿园就读的残疾幼儿资助标准不高于公办幼儿园最高收费标准；
	《关于加快发展残疾学生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及以上教育的意见》（苏残字〔2008〕122号）

	
义务教育
	200元/学期/人
	《关于苏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对老城区残疾人教育培训费用给予补助的意见》

	


高中教育
	1500元/学年/人（3+2大专的后两年按社会开放教育的要求办理；五年制大专的后两年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的要求办理）
	

	


大专、本科及研究生教育
	
低保、低保边缘家庭残疾学生
	全日制
	学费全额资助
	关于印发《关于做好残疾学生教育助学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残字〔2012〕22号）

	
	
	民办公助
	学费资助70%
	

	
	
	社会开放教育
	学费资助50%
	

	
	
一般家庭残疾学生
	全日制和民办公助学费资助50%，就读期间累计不超过20000元。
	

	
	
	社会开放教育学费资助50%
	

	
	低保、低保边缘残疾人家庭子女
	一次性资助5000
	



十四、补充内容部分（咨询电话：65199455）
1.社保补贴相关（仅限姑苏区、高新区，其他市、区详询当地残联。）
问题：哪些人可以享受残疾人社保补贴？
答复：姑苏区、高新区户籍，年满18周岁、未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退休年龄，未在用人单位就业,持有县级以上残联核发的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且登记为1～2级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盲视力残疾的残疾人，以及登记为3～4级的精神、智力残疾人。

问题：社保补贴标准是什么？
答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参加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的，可申请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标准为市劳动保障部门公布的当年我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月缴费基数最低标准或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月缴费基数计算所缴社会保险费的50%，享受低保和低保边缘救助的重残人员，补贴标准为75%。

问题：社保补贴的办理流程所需材料是什么？
答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应在社保缴费次月向户籍所在地街道残联提出申请，社会保险费先由本人全额交纳、后申请社会保险补贴。申请人应提供《苏州市无业重残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报表》、《残疾人证》、身份证、户口簿和社会保险缴费银行存折的原件和复印件。低保和低保边缘重残人员还应提供《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原件和复印件。

问题：社保补贴如何申领？
答复：社会保险补贴成功申请后，由各区残联统一发放至残疾人本人社会保险缴费银行账户，残疾人持卡到指定银行领取补贴。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残疾人，可由监护人办理申领社会保险补贴的相关事宜。监护人须向区残联、银行提交监护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备注说明。

问题：残疾人到达国家和省规定退休年龄时，能享受什么待遇？
答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满足按月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达到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和规定实际缴费年限的，可以享受职工医疗保险退休待遇；缴费年限不足的，允许本人以退休时上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60%为缴费基数、6%的缴费比例一次性补足缴费年限后，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不予补足的，终止职工医疗保险关系。一次性补足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的医疗保险费给予50%的补贴，享受低保和低保边缘救助的无业精神（智力）三、四级残疾人给予75%的补贴。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到达国家和省规定退休年龄时，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合计不满15年的，享受一次性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如本人书面申请，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后延缴费至实际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合计满15年及其以上（其中在本统筹范围内实际缴费年限满5年及其以上），再申请办理按月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手续。后延缴费期间符合本办法条件的，仍可继续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问题：残疾人如果以高于最低缴费基数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如何对待？
答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以以高于最低缴费基数为标准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但是补贴标准仍按市区参加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最低缴费基数为标准。

问题：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是否能单独参加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
答复：可以。

2.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相关（仅限姑苏区、高新区，其他市、区详询当地残联。）（咨询电话：65199455）
问题：补贴对象是哪些人？
答复：户籍在姑苏区、高新区，持有本市县级以上残联核发的第二代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残疾等级评定为一级、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若为低保与低保边缘重病困难对象中16～60 周岁生活不能自理或自理困难，享受居家托养、日间托养、全日制托养等服务的一、二级智力、肢体、精神、视力重度残疾人，其护理补贴按原有标准、形式执行。

问题：补贴标准？
答复：120元/月。

问题：申请流程？
答复：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由残疾人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社会救助服务窗口提交书面申请。残疾人的法定监护人，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所在村民（居民）委员会或其他委托人可以代为办理申请事宜。

问题：申请需要资料？
答复：申请人应提交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户口簿等证明材料，填写《苏州市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审批表》。

问题：有没有不适用的情形？
答复：有。（1）符合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因公致残、离休等福利性护理补贴（津贴），可择高申领其中一类护理补贴（津贴），不重复享受。（2）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或纳入特困人员供养的残疾人不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

问题：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托养服务护理补贴可以同时享受么？
答复：不可以。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托养服务护理补贴只能享受一项，满足条件的残疾人可以就高选择。

3.残疾人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仅限姑苏区、高新区，其他市、区详询当地残联。）（咨询电话：65199455）
问题：参加意外伤害保险的对象？
答复：具有姑苏区、高新区常住户口、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男：年龄18周岁至60周岁；女：18周岁至50周岁，自愿参加。

问题：办理流程及时间？
答复：残疾人意外伤害保险属于商业保险，残疾人自愿参保，政府适当补贴参保费，集中办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每年3月初左右到户口所在地街道（镇）残联办理，具体时间以街道通知为准。

问题：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标准？
答复：残疾人参加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元，保期一年。

问题：意外伤害保险的保费补贴标准？
答复：（1）参保费全免对象：
低保、低保边缘户的残疾人。
肢体、智力、精神、视力1-2级，无固定收入和固定收入低于当地城乡低保标准且未纳入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低保边缘救助的重度残疾人。
（2）参保费部分减免对象：
其余满足条件的残疾人参加意外伤害保险的，原则上由市财政每人每年补贴20元，个人每年承担20元。

问题：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障内容？
答复：2018度保障方案：
	保障范围
	保险责任
	保险金额
	赔付方式/比例
	保费

	人身意外
保障
	意外身故
	5万元/人
	无免赔,100%赔付
	40元/人/年

	
	意外烧烫伤
	5万元/人
	根据烧烫伤程度按比例赔付
	

	意外医疗
保障
	意外门诊
	0.5万元/人
	无免赔,100%赔付
	

	
	意外住院
	1万元/人
	
	



4.聋人手机信息费补助相关（仅限姑苏区、高新区，其他市、区详询当地残联。）（咨询电话：65199455）
问题：补助对象有哪些？
答复：户口在姑苏区、高新区，持有市残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国残疾人证》，使用手机的听力、言语残疾人，且仅限残疾人本人的手机号码进行办理。

问题：补助标准？
答复：每人180元/一年半。

问题：办理流程？
答复：满足要求的残疾人凭户口本、残疾人证、与本人姓名相符的手机号码缴费凭证到社区/街道进行申请，由区残联审核并经市残联审批后将补贴款项划拨至区残联进行统一发放。

5.贫困残疾人助残日慰问金（仅限姑苏区、高新区，其他市、区详询当地残联。）（咨询电话：65199455）
问题：适用对象？
答复：姑苏区、高新区户籍，低保或低保边缘的残疾人家庭。

问题：补助标准？
答复：每户600元，每年全国助残日前发放。

问题：申请办法？
答复：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在每年的全国助残日前凭户口本、残疾人证、《苏州市城市（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救济（补助）金领取证》或《苏州市低保边缘困难人群生活救助领取证》到社区/街道进行申请。

6.教育补贴相关（仅限姑苏区、高新区，其他市、区详询当地残联。）（咨询电话：65199455）
问题：享受教育助学的对象包括哪些？
答复：姑苏区、高新区户籍的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残疾学生是指持有市残联核发的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学生。贫困残疾人家庭是指家庭中父母一方或双方持有市残联核发的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且符合低保或低保边缘救助的家庭。

问题：学前教育阶段的助学标准是怎样的？
答复：按市教育局核定的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予以资助。其中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的残疾幼儿入托费（包括保育费、就餐费）全额资助。其他家庭的残疾幼儿保育费全额资助。在民办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的残疾幼儿资助标准不超过公办幼儿园最高收费标准。

问题：义务教育阶段的助学标准是怎样的？
答复：每人每学期资助200元。

问题：高中（中专、中职）教育阶段的助学标准是怎样的？
答复：每人每学年资助1500元（省残联对高中教育阶段残疾学生1000元/学年的资助不再重复享受）。

问题：大专及以上教育阶段的助学标准是怎样的？
答复：（1）低保或低保边缘家庭的残疾学生考取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就读的，学费资助100%，考取民办公助的大专及以上院校，学费资助70%。其他家庭的残疾学生学费资助50%。
（2）低保或低保边缘的残疾人家庭子女考取全日制大专以上高等院校就读的，一次性资助5000元。
（3）参加社会开放教育形式接受高等教育的，取得毕业证书后，学费资助50%，不能提供学费单据的，大专一次性资助2000元，本科一次性资助3000元。

问题：教育助学金每年的申请和发放时间？
答复：每年4月初、10月初向街道（镇）残联提出申请。

问题：申请教育助学金需提供哪些材料？
答复：（1）学前教育阶段：助学对象的户口簿和残疾人证的原件、复印件；学费单据（需注明收费时间和收费内容，如：教育保育费、伙食费等明细）；贫困残疾人家庭应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必须复印有当年年审章的页面）原件、复印件。
（2）义务教育阶段。在特殊学校就学的无需助学对象个人申请，由区残联提供汇总表一份（加盖学校公章，填表人、区残联负责人签名须手写）。在普通学校就读的需提供：助学对象的户口簿和残疾人证的原件、复印件；助学对象的学校证明。
（3）高中（中专、中职）教育阶段：户口簿和残疾人证的原件、复印件；助学对象的学校证明。（3+2大专的后两年按社会开放教育的要求办理、5年制大专的后两年按全日制大专及以上的要求办理）
（4）高等教育阶段。
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助学对象的户口簿和残疾人证的原件、复印件；学生证或学校证明；学费发票。
社会开放教育：助学对象的户口簿和残疾人证原件、复印件；毕业证书原件、复印件；学费发票。
低保或低保边缘的残疾人家庭子女考取全日制大专以上高等院校就读的：助学对象的录取通知书，父（母）的户口簿和残疾人证原件、复印件，《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必须复印有当年年审章的页面）原件、复印件。

问题：资助对象能申请往年的教育助学金吗？
答复：不能。资助对象只能申请当年的教育助学金，逾期不补。低保或低保边缘的残疾人家庭子女考取全日制大专以上高等院校就读的只能在拿到录取通知书当年申请资助金，逾期不补；参加社会开放教育形式接受高等教育的只能在拿到毕业证书一年内一次性申请资助金，逾期不补。

7.和残疾人有关的但由人社、民政等其他部门解释的政策（咨询电话：65199455）
（1）残疾人生活补贴（民政）
（2）社会医疗救助办法（人社）


第四部分：市残联维权处工作常见问题答复
咨询电话：65168685

一、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类常见问题
1. 政府对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优惠政策有哪些？
答：购车补贴政策：政府对首次购买指定型号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车主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为：燃油型1000元/辆，电动型2000元/辆。购车当年年底向街道残联申请，第二年年初发放。
更新补贴政策：购买指定型号残疾人轮椅车辆使用满6年，并更新购买指定车型的，政府给予更新补贴，标准同购车补贴。
维修补贴政策：购买（更新）车辆后，第1年三包期内，由厂家负责维修；第二年开始，可享受政府的维修补贴，标准为：燃油型580元/辆/年，电动型300元/辆/年。于每年年中发放。
燃油补贴政策：对购买燃油型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车主，国家给予燃油补贴，260元/辆/年。于每年年底发放。
2. 符合什么条件的残疾人可以购买机动轮椅车并合法上牌？
答：年满16周岁，苏州市区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下肢残疾但其他部位功能正常的残疾人，按程序购买政府指定车型才能登记上牌。
3.外地残疾人购买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可以上牌吗？
答：不可以。《苏州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管理办法》明确，上牌时需要提供苏州市残联出具的下肢残疾证明（残疾证）。
4. 政府指定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有哪些型号？在哪里可以买到？
答：目前，政府指定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型号有：
	序号
	企业名称
	车辆型号
	类别

	1
	常州美田兰翔摩托车有限公司
	JCH50QZC-3C1
	燃油车

	2
	常州市兰翔三泰车辆有限公司
	YX50QZC-3C1
	燃油车

	3
	常州山崎摩托车有限公司
	SAQ50QZC-2
	燃油车

	4
	常州山崎摩托车有限公司
	SAQ50QZC-3
	燃油车

	5
	常州山崎摩托车有限公司
	SAQ50QZC-4
	燃油车

	6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上海鑫福机动轮椅车有限公司
	XWJY50TL-2
	燃油车

	7
	上海鑫福机动轮椅车有限公司
	XWJY50QC-4
	燃油车

	8
	上海鑫福机动轮椅车有限公司
	XWJY50QC-4A-1
	燃油车

	9
	常州美田兰翔摩托车有限公司
	LX-D418
	电动车

	10
	常州山崎摩托车有限公司
	SAQ500DZK-1
	电动车

	11
	浙江台州通力摩托车有限公司
	喜乐二代
	电动车

	12
	浙江台州通力摩托车有限公司
	MJ-S500美景
	电动车

	13
	金翌车业有限公司
	JF-D518
	电动车


◆购车地址及咨询电话：
①天平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吴中区木渎镇中山东路11-1号，王永林，13862129826（全型号均售）
②相城区残疾车维修站（相城大道横泾巷12号），刘标，13182697221（专售常州山崎）
③姑苏区金龙维修部（齐门路115号）负责经理王永林：13862129826，袁秀龙，18913134820（专售常州山崎）
④姑苏区三益修理部（平川路109号），刘保标，13914072257（专售上海鑫福）
5. 购买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流程？
答：◆残疾车主需准备的材料:
①户口薄原件（街道残联审核时提供）；
②身份证原件、复印件2份（区残联和车管所各需1份）；
③残疾人证原件、复印件2份（区残联和车管所各需1份）；
④ 一寸免冠彩照3张（审批表需粘贴2张、办准驾行驶证需1张）；
⑤购新车发票原件及复印件2份（区残联和车管所各需1份）；
⑥新车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区残联1份、原件交车管所）；
以上材料可由街道残联或区残联协助复印。
◆流程
①街道申请。残疾人持户口簿、残疾人证、身份证、照片（1寸彩色免冠照2张）到户口所在街道残联提出申请，车主人户分离的，以户籍所在地为准，一人只限一车。
②购买新车。购买政府指定的车辆型号。
③街道审核。车主持一式两联《登记表》、残疾人证、身份证、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到户口所在街道残联审核，合格的加盖公章。
④区审核。车主持一式两联《登记表》、残疾人证、身份证、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到户口所在区残联，区残联审核合格加盖公章，并留存一份《登记表》及相关资料备案。
⑤车管所上牌。车主持《登记表》、残疾人证及复印件、身份证及复印件、购车发票及复印件、车辆合格证、一寸彩色免冠照1张、新购车辆到市车管所非机动车管理科办理上牌手续，非机科留存《登记表》及相关资料存档。上牌地址：干将西路301号（人才服务中心大楼对面），预约电话：65232559。
6. 已有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使用满6年，如何更新？
答：◆残疾车主需准备的材料:
①户口薄原件（街道残联审核时提供）；
②身份证原件、复印件2份（区残联和车管所各需1份）；
③残疾人证原件、复印件2份（区残联和车管所各需1份）；
④ 一寸免冠彩照3张（更新登记表需粘贴2张、办准驾行驶证需1张）；
⑤购新车发票原件及复印件2份（区残联和车管所各需1份）；
⑥新车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区残联1份、原件交车管所）；
⑦旧车行驶证原件（车管所收回）；
⑧由于火灾或被盗等非个人原因车辆灭失的车主，提供报警记录等有效凭证。
以上材料可由街道残联或区残联协助复印。
◆流程
①区残联公示。区残联对辖区内符合更新条件的车辆及车主信息进行公示；
②街道申请。公示期无异议后，符合条件的车主持户口簿、残疾人证、身份证、照片（1寸彩色免冠照2张）到户口所在街道残联提出申请，并填写一式两份《苏州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更新登记表》，街道审核通过后在“街道残联意见”栏加盖印章，告知车辆报废程序及新车型要求。车主人户分离的，以户籍所在地为准，一人只限一车。
③报废旧车。车主持车辆牌证和更新表格，将车辆送到就近的指定报废点报废，报废点按规定进行审核、确认车架号、回收报废车辆，支付车主车辆残值，将旧牌交还残疾人车主，填写“车辆回收情况”栏，并加盖公章（两张登记表都要盖章）。
④购买新车。购买政府指定车型。
⑤区残联备案。车主持一式两联《更新登记表》、残疾人证及复印件、身份证及复印件、购车发票及复印件、车辆合格证及复印件到户口所在区残联备案，区残联加盖公章，并留存《登记表》红联及相关资料备案。
⑥车管所上牌。车主持《更新登记表》白联、残疾人证及复印件、身份证及复印件、购车发票及复印件、车辆合格证、一寸彩色免冠照1张、新购车辆、旧车车牌、旧车行使证到市非机动车管理所办理上牌手续。非机动车管理所收回旧车牌证，并留存《更新登记表》白联及相关资料存档。上牌地址：干将西路301号（人才服务中心大楼对面），预约电话：65232559
7. 驾驶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办理理赔手续？
答：残联部门为辖区内的合法残疾车购买了第三者责任险，对车辆导致的第三方损失提供理赔服务（不包括车主和残疾车的损失）。发生事故后，残疾车主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同时向承办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报案（在2019年1月20前由太保承保，报险电话95500，客户经理孙菲15501521783），按照保险公司的流程进行处理。
8.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各项补贴（燃油补贴、维修补贴）为什么还没到帐？
答：市残联下拨资金的时间相对固定：维修补贴--6月份；燃油补贴--12月份；购车补贴--1月份发放。补贴资金由市财政下拨到各区残联，需要一段时间，发到车主个人账户的时间会有所滞后。
9.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无法报废怎么办？
答：目前，受331整治的影响，原来市区的四个车辆报废回收点，或关闭或停业或搬迁至昆山。需要报废车辆的，向当地街道残联提出申请，由市残联统一安排，协调回收公司到指定地点批量回收。

二、残疾人免费乘车类问题（限姑苏、高新、园区、吴中、相城）
1. 苏州市区的爱心卡的功能
答：残疾人凭市区申领的爱心卡可以免费乘坐市区内公交车、地铁、有轨电车线路（市区是指吴中、相城、姑苏、高新、工业园区、吴江区松陵镇）。
爱心卡仅作为乘车凭证，不作为免费游览景区园林的凭证。
2.申办爱心卡的条件
答：1.苏州市区户籍、持有二代残疾人证、70周岁以下的残疾人可以申请办理。  2.居住在姑苏区、高新区、工业园区，办理了居住证，持有二代残疾人证、70周岁以下的外地残疾人，也可申请办理。
1和2中的残疾人不包括盲人，盲人持残疾证直接乘车。
3. 申办爱心卡的流程
答：市区爱心卡每年集中办理两次，分别是6月10日-20日、12月的10日-20日的工作日，其他时间无法办理。
残疾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残疾人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本人2寸彩色近照1张，到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村）办理申领手续。新办爱心卡的，收取保险费10元/人，工本费由政府承担；爱心卡由所在社区通知领取。
4. 爱心卡无法乘坐公交地铁，怎么办？
答：爱心卡无法乘坐公交有两种原因：
一是爱心卡损坏。若持卡在公交车上刷卡，无任何提示，可确定爱心卡损坏。持原爱心卡、身份证、残疾人证到竹辉路市民卡中心，以旧卡换新卡，然后到所在区年审点开通激活。
二是爱心卡未年审。若持卡在公交车上刷卡，显示余额不足，说明卡当年没有年审。需带残疾人证、身份证、爱心卡及社区开具的证明到所在区补审点补年审，需缴纳10元保险费；如果参加了年审，则说明年审不成功，直接携带残疾证、爱心卡到所在区补审点重新年审即可。
5. 爱心卡遗失如何补办？
答：爱心卡遗失的，需要重新申请办理，补办的时间、程序和新办相同。补办爱心卡的，收取制卡工本费18元/张，如未参加年审的还需缴纳当年度保险费10元/人。
6. 爱心卡错过了集中年审，如何补审？
答：市残联一般在每年的11月份组织集中年审，若错过集中年审，需要带好残疾人证、身份证、爱心卡及社区开具的证明到各区年审点补审，以免影响正常使用。补审点如下：
	区域
	年审地点
	咨询电话

	吴中区
	吴中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吴中区苏苑街124号3楼）
	65636730

	相城区
	相城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相城区黄桥街道永方路25号 康复大楼一楼综合服务大厅）
	65467320

	姑苏区
	姑苏区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姑苏区葑门西街弄19号）
	65723150

	工业园区
	19.11月底前，娄葑街道民政办（通园路28号）
	62539169

	
	19.12月开始，斜塘街道民政办（普惠路456号）
	62553857

	高新区
	高新区通安镇通浒路148号（通安镇镇政府内）
	66061342



7. 盲人如何免费乘车？
答：盲人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或者市残联和市客运管理处联合办理的《盲人免费乘车证》，免费乘车。
8. 外地残疾人可否在苏州办理爱心卡？
答：目前，仅居住在姑苏区、高新区或工业园区这三个区的外地残疾人可以申请办理爱心卡。办理时，除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身份证外，还需出示居住证。其他各区外地残疾人不能办理爱心卡。
9.爱心卡丢失能否挂失？为何不能及时补办？
答：受爱心卡制作技术限制，爱心卡一旦丢失不能挂失，该卡仍可以继续使用至当年年底，每年通过集中年审的方式，使丢失的卡在第二年无法使用。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苏州市区残疾人免费乘坐公交车实施办法的通知》（苏府办〔2011〕185号）文件精神，爱心卡遗失的，每年办理两次集中补卡，每年 6 月、12 月集中办卡时统一补办。
10.盲人持残疾证乘车遭公交司机拒绝怎么处理？
答：盲人持残疾证免费乘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赋予的法定权利，经市残联和交通局协调，盲人（含外地）持残疾证可免费乘坐公交车，若遭司机拒绝，可向12345提供该公交线路、乘车时间、站点等信息，投诉公交公司。
三、残疾人驾驶机动车类问题
1. 残疾人学驾车，到哪些医院去体检？
答：肢体残疾人自行到苏州市立医院本部体检；听力残疾人由市聋人协会组织统一到苏州市立医院本部体检；单眼视力障碍人士自行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体检。
2. 支持残疾人学车的驾校有哪些？
	　
	企业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市区
	苏州新城市机动车驾驶员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区四明路8号
	周健
	0512-66711678

	市区
	苏州市人达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沙苑路181号
	苏龙根
	0512-69176088

	张家港
	江苏港城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机驾人员培训中心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东二环路1号
	姜晓华
	0512-58985859

	太仓
	太仓市永安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城厢镇经济开发区郑州路5号
	章宇
	0512-53512888

	昆山
	昆山市平安驾驶员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玉山镇富士康路702号
	蒋烨庭
	0512-57555396

	吴江
	吴江市辉煌驾驶员培训中心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流虹西路到底部队农场内
	袁菊芬
	0512-63788180

	市区（仅限听力残疾人学车）
	苏州市交运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苏州绕城高速石湖收费站北侧
	
	66095266



3. 残疾人购买汽车加装辅助装置，需变更行驶证，如何办理审批手续？
答：加装合格的辅助装置----市残联审批盖章----辅助装置检测---车管所变更行驶证
到市残联盖章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①身份证原件、C5驾驶证和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
②残疾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③《加拆装辅助装置申请表》一式3份，并填写好相关信息（市残联网站下载）；
④辅助装置的《检验报告》、《合格证明》、《合格证》原件和复印件1份；
4. 残疾人购买汽车，政府有没有补贴？
答：没有补贴。

四、残疾人驾驶车辆停车费用？
    答：《关于新能源汽车和残疾人驾驶汽车停车服务收费优惠政策的通知》（苏价服字【2018】119号：二、持有残疾人证并且有本人合法驾驶的汽车在道路泊位临时停车2小时以内（含2小时）免费。

[bookmark: _GoBack]
      第五部分：残疾人智能卡常见问题答复
（咨询电话：68789146 65160278  ）
问题：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证如何办理？
答复： 原来已经有二代证的，由街道统一办理二代换三代的业务。换证时，需上交爱心卡。具体时间由街道通知。新评残的，评残流程不变，评定完成后等街道通知领证即可。

问题：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证为什么要三个月进行一次增效？
答复： 因为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证搭载的功能较多，遗失后可能会出现被人冒用的情况，目前智能证的身份识别模块可在遗失后立即挂失并冻结，但是爱心卡功能无法立即冻结，因此设定三个月的有效期，避免长期被人冒用的情况。

问题：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证为如何增效？
答复： 在增效日期间至所在社区智能终端增效刷卡增效。（固定增效日期为3月20日至31日，6月20日至30日，9月20日至30日，12月20日至31日。）

问题：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证遗失后如何补办？
答复： 残疾人持身份证（代办人需出示残疾人身份证及本人身份证）至所在街道进行挂失和补办卡登记，并缴纳25元补卡工本费，由残疾人所在街道代收。街道工作人员收到补办卡申请两个工作日内提交区（县级市）残联审核，智能化服务中心收到区（县级市）残联审核通过的通知后，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补卡，并邮寄至提交补卡申请的街道，残疾人持身份证至所在街道领取。（残疾人等待周期一般为20个工作日）

问题：第三代智能化残疾人证损坏后如何换领？
答复： 残疾人持身份证（代办人需出示残疾人身份证及本人身份证）进行换领申请，上交已损坏的智能化残疾人证并缴纳25元工本费，由残疾人所在街道代收。街道工作人员收到换卡申请两个工作日内提交区（县级市）残联审核，智能化服务中心收到区（县级市）残联审核通过的通知后，于十个工作日内制作新卡，并邮寄至提交换卡申请的街道，残疾人持身份证至所在街道领取。（残疾人等待周期一般为20个工作日）


问题：智能卡增效网点地址和联系方式
答复： 如下表
	
高新区社区智能终端安装汇总表（2018年）


	序号
	街道
	安装社区名称
	地址
	街道电话

	1
	狮山、横塘街道
	狮山横塘街道民政办
	邓蔚路105号
	68074568、68238329

	
	
	狮山横塘便民中心
	永和街6号
	

	
	
	万枫社区
	竹园路万枫社区居民委员会（万枫家园内）
	

	
	
	青春社区
	滨河路52号青春大厦
	

	
	
	学府社区
	科源路5号学府社区居委会
	

	
	
	新狮社区
	何山路新狮商业街
	

	
	
	新升社区
	新升新苑南大门新升居委会
	

	
	
	金色社区
	珠江路与玉山路交汇处金色社区居委会（金色家园内）
	

	2
	枫桥街道
	枫津社区
	高新区塔园路225号枫舟苑4幢
	65361778、13306209973

	
	
	马浜社区
	高新区马浜花园北区内
	

	
	
	东浜社区
	高新区东浜新苑北区内
	

	
	
	马涧市民服务中心
	朝红路马涧路十字路口
	

	
	
	康佳服务中心
	华山路116号康佳花园6区
	

	3
	浒墅关镇
	龙华社区
	龙华社区居委会
	65395721、65390339

	
	
	惠丰社区
	惠丰社区居委会
	

	
	
	永新社区
	永新社区居委会
	

	
	
	永莲社区
	永莲社区居委会
	

	
	
	九图村
	九图村村委会
	

	4
	浒墅关经开区（阳山）
	阳山花苑第二社区
	阳山花苑三区19幢
	65325802、13656218810

	
	
	阳山花苑第三社区
	阳山花苑四21幢
	

	
	
	新鹿花苑社区
	新鹿花苑社区13幢
	

	
	
	浒墅人家社区
	浒墅人家一区9幢
	

	
	
	长江花园社区
	长江花园一区32幢
	

	5
	通安镇
	通安镇为民服务中心
	通浒路143号（派出所窗口）
	66061342、13812764562

	
	
	通安镇为民服务中心
	通浒路143号（派出所窗口）
	

	6
	东渚镇
	龙景花苑第一社区
	龙景花苑3区内
	66891715、13862083478

	
	
	龙景花苑第二社区
	龙景花苑东2区内
	

	
	
	龙景花苑第三社区
	龙景花苑5区内
	

	
	
	龙惠社区
	龙惠花苑内
	

	
	
	西渚社区 
	西渚社区 
	

	7
	镇湖街道
	市桥村
	市桥村委会
	66911324、66911004

	
	
	秀岸村
	秀岸花园社区服务中心
	

	
	
	石帆村
	石帆村委会
	

	
	
	西京村
	西京村委会
	

	
	
	西华社区
	西华社区居委会
	




	
姑苏区社区智能终端安装汇总表（2018年）


	序号
	新城片区
	社区
	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1
	沧浪新城
	四季晶华
	宝带西路977号邻里情生活馆
	69152361

	
	
	梅亭
	梅亭苑61幢北梅亭居委会
	68154461

	
	
	新康
	桐泾南路183号新康居委会
	69155232

	
	
	友三助翼汇馆
	友联二村72幢
	68111378

	
	
	南环助翼汇馆
	锦南巷66号西南环二社区4楼
	15190088669

	
	
	南环社区
	锦南巷66号
	65293002

	
	
	大龙社区
	大龙新村63幢南
	68123723

	
	
	润达社区
	润达新村37幢
	68120215

	
	
	湄长社区
	湄长新村80幢西侧
	65617200

	
	
	盘二社区
	盘溪新村89幢北
	68207101

	2
	平江新城
	苏锦一社区
	苏锦一村180幢
	67728742

	
	
	新天地家园南
	新天地家园南区81幢
	67728732

	
	
	锦华社区
	苏江花园3幢
	67225036

	
	
	大观名园社区
	大观名园北门一期内
平河路44幢110室
	69291782

	3
	金阊新城
	路南社区
	齐白桥一号
	67232802

	
	
	和美助翼汇馆
	虎池路1689
	69329210

	
	
	白洋湾街道
	富中街2号
	69321270

	4
	拙政园片区
	历史街区助翼汇馆
	小新桥巷2号
	67286617

	
	
	旧学前社区助翼汇馆
	史家巷55号
	67702371

	
	
	新湘苑社区助翼汇馆
	三新路中段新湘苑文体中心内
	67169417

	
	
	鼎尚社区助翼汇馆
	苏站路225号嘉裕花园内
	67534290

	
	
	东环社区
	东环新村12-1幢
	67426025

	
	
	东园社区
	葛百户巷34号
	67571957

	
	
	察院场社区
	雍熙寺弄8号
	65222015

	
	
	北园社区
	普福寺路27-1号
	67547330

	
	
	娄江社区
	塘坊苑11幢
	67247847

	
	
	北寺塔社区
	石塘桥弄35号
	67536745

	5
	阊门片区
	彩香一村网格片
	菱塘新村18幢北侧
	68700031

	
	
	信记社区
	南浩街17号
	68653508

	
	
	朱家庄助翼汇馆
	朱家庄新村40幢底层
	18136092418

	
	
	养育巷社区
	古吴路60-1号
	65211779

	
	
	石幢社区
	宝城桥弄16号
	67704439

	
	
	阊门社区
	阊门内下塘街323号
	67702425

	
	
	西街社区
	阊门内下塘140号
	67701013

	
	
	桃花坞社区
	廖家巷18号
	67294325

	
	
	彩香二村网格片
	彩香二村公园内
	68651392

	
	
	夏莲片区
	三元二村彩香工商所大厅
	68659963

	6
	葑门片区
	双塔街道大厅
	十梓街463号
	65224930

	
	
	双塔百步街助翼会馆
	吴衙场15号
	65196062

	
	
	唐家巷社区
	祖家桥10-1号
	65243757

	
	
	街道
	徐公桥1号
	18912785803

	
	
	里河助翼汇馆
	里河新村84-4幢
	65261857-0

	
	
	杏秀社区
	现代花园31幢
	67426235

	7
	盘门片区
	桂花助翼汇馆
	桂花新村133幢
	13405062911

	
	
	潼二助翼汇馆
	潼泾新村一幢东
	17761892967

	
	
	胥江社区
	胥江路胥江干休所内
	68114116

	
	
	万年社区
	劳动路443号华泰家园物业二楼
	68667786

	
	
	三香社区
	三香新村4幢南
	68654439

	
	
	瑞光社区
	南园新村33幢
	65203450

	
	
	道前社区
	盛家浜9号
	65222177

	8
	山塘片区
	观景社区
	观景社区41幢北
	15050163770

	
	
	仁安社区
	玻纤路155号桐仁花园7幢
	65565469

	
	
	来运社区
	新庄二村南门物业楼
	65576058

	
	
	湖田社区
	丹阳码头一弄2号
	65576672

	
	
	虎阜社区
	清塘路333号虎阜花园西区81栋
	13862584723

	
	
	曹杨社区
	北浩弄49号
	65560876

	
	
	清塘社区
	清塘新村6幢西
	65331753

	
	
	山塘社区
	山塘街816号
	65831715




	
爱心助残特约商户（以下优惠仅限持智能卡的残疾人）


	序号
	商户
	折扣优惠
	地址
	电话

	1
	苏州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场，7月17日到19号主题夏令“送清凉”家电专场优惠购物
	观前街北局22号
	 0512-65221252

	
	
	第二场，11月中旬，秋季丰收感恩优惠购物
	
	

	
	
	第三场，19年1月中旬，春节送温暖购物
	
	

	
	
	第四场，19年5月中旬，爱在一起爱心助残优惠购物
	
	

	2
	苏州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每月每季度开展残疾群体专场优惠购物活动，50-200不等优惠
	适用于苏州市所有门店
	

	3
	苏州好利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购买生日蛋糕85折优惠
	适用于苏州市所有门店
	

	4
	苏州长发商场有限公司
	在商场大型促销活动中针对穿着/床用等商品大类给予折上折优惠（具体折扣详见商场海报）
	观前街临顿路108号  
	 0512-67286688

	5
	苏州顶杭食品有限公司
	康师傅，德克士，凭智能卡5折优惠
	适用于苏州市所有门店
	

	6
	苏州王道一日用品商行（盛博日本馆）
	88折（尿布湿除外）
	人民路3199号盛博广场1楼
	

	7
	良映私人影咖
	周一至周四早8点到11点期间2小时观影40元，需提前预约
	苏州富仁坊巷51号观风数码广场4楼
	  0512-67288004

	8
	苏州萨博克贸易有限公司（盛博德国馆）
	85折，额外赠送礼品
	人民路3199号盛博广场1楼
	

	9
	苏州老爵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酒水锅底除外，菜品68折
	中街路5号  
	0512-67204220

	10
	姑苏区一零八匠烧烤店
	菜品8折（酒水除外）
	人民路1543号坤元广场109室 
	18915502218

	11
	苏州彼林纳尔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所有旅游项目低于市场价
	东大街284号610室  
	68232433

	12
	苏州欧利士商贸有限公司
	餐后一小时7.5折，原态酸乳7.8折，四种果粒口味（黄桃、椰果、蓝莓、草莓）8折，原味8折
	浒关青花路128号   
	13862102102

	13
	苏州翡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优惠五千元整，其中车价优惠2500元，服务费优惠2500元
	塔园路369-14号附近  
	0512-68831218

	14
	苏州徐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简单维修免，换配件收取成本价，手表6折
	观前街富仁坊巷51号友通数码港5楼 
	

	15
	苏州朱记顺和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所有菜品7.8折（酒水除外）
	盘胥路859号D8栋  
	0512-68285878

	16
	姑苏区亲亲宝贝儿儿童摄影店
	所有正价套系享受7.8折优惠（活动套系、团购套系除外）
	园区琼姬路99号得邑花园6栋102室   
	0512-67662066

	17
	苏州型动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滑步车所有成人自行车零售8折，装备7折，外出亲子游活动费6折，免费骑行培训，免费运动健康培训，免费亲子家庭活动参与（培训均是专业教练）
	苏州市姑苏区桐泾商务广场3幢1908
	13771830949

	18
	苏州吴中区牙博士口腔门诊部有限公司
	建立个人口腔档案（检查费全免）价值580元，每年免费提供洁牙一次（价值698元），洁牙需提前预约时间
	东吴北路19号中元上午大厦   
	0512-66675115

	19
	苏州希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所有项目市官方价7.5折优惠
	苏州市虎丘区塔园路369号汽车城文体中心   
	18550011644

	20
	姑苏区泰妍味餐厅
	所有菜品8折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凤凰街23号 
	18651078176

	21
	苏州味古餐饮有限公司
	所有菜品8.8折
	苏州市工业园区钟园路788号苏州丰隆城市中心裙楼#109  
	0512-69998917

	22
	苏州体格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门店所有年卡及年卡以上的办卡消费均打对折（不包括私教课）
	适用苏州市所有门店
	

	23
	柏佳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健康套餐（包含VIP服务、深度体检、高端陪诊、癌前筛查等）7.8折，照护服务（医院陪护、居家照护）9折；
凡购买照护服务满3个月即赠送价值999元起的健康套餐。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381号商旅大厦6幢1112室
	0512—62383018

	24
	苏州苏糖名酒销售有限公司国酒茅台专卖店
	所有酒类产品享受9.5折
	苏州市干将东路780号
	

	25
	苏州童元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儿童推拿服务享受8折优惠
	1、苏州园区方洲邻里中心三楼B310
	0512—67904854

	
	
	
	2、苏州园区现代大道星海街新城邻里中心B205
	0512—67678343

	
	
	
	3、苏州园区九华路景城邻里中心303
	0512—65977138

	
	
	
	4、苏州园区钟南街东沙湖邻里中心三楼D319 
	0512-67997213

	
	
	
	5、苏州园区企鸿路18号双湖湾生活广场3F-309
	18136057901

	
	
	
	6、苏州园区南榭雨街凤凰新天地41栋107
	15301542620

	
	
	
	7、苏州高新区浒关开发区金灯街28号上河花园62-107
	0512-66718456

	
	
	
	8、苏州高新区滨河路1388号X2创意街区3B号楼209
	0512-87669666

	
	
	
	9、苏州吴中区石湖西路188号万达广场金街二楼9-236
	0512-66918876

	
	
	
	10、苏州相城区太平邻里中心1期3楼CF312
	0512-65791213

	
	
	
	11、苏州相城区嘉元路中翔时尚广场二楼（元和小学对面）
	13962148513

	
	
	
	12、苏州相城区润元路366号哥伦布邻街三楼3009室
	0512-66834150

	
	
	
	13、苏州吴中区木渎国际影视城3号楼一楼3111-5
	0512-66514709

	
	
	
	14、独墅湖店: 工业园区启月街198号独墅湖邻里中心F242
	0512-62383134

	26
	苏州蚕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详见蚕食新家政服务产品价目表
	苏州蚕食新家政所有门店通用             
	4006868580

	27
	苏州盛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产品享受8.8折优惠（除特殊商品外），以店里详情为准
	人民路3199号盛博广场
	

	28
	苏州迪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托马斯英语）
	原价15800,180课时，减免2000元，现13800元，180课时，赠送48节线上课时
	高新区玉山路99号钻石广场南楼401室  
	18015558918

	29
	名骏百盛汽车服务连锁
	持证残疾人可享受汽车保养优惠，包括清洁车辆、维修车辆、保险理赔。
	适用于苏州市所有门店
	4008859066

	具体优惠以市残联与爱心商户签订的协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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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市


残疾人康复


训练服务中心


工作


常见问题


答复


 


 


一、评残、残疾证类


（咨询


电话：


67239418


）


 


1.


想申请评残，如何办理？


 


答：可依照如下流程办理：


 


◆


 


残疾评定申请


 


①


《残疾人证》申领人或申领人的监护人持申领人户口簿、身份证和一张


2


寸免冠彩照，到户口所在街道（社区）提出残疾评定申请。


 


 


②


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根据申领人的实际情况在苏州市残疾人康复服务


综合信息平台上进行申请登记，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以


下简称“申请


表”），后打印评残通知单和申请表给申领人，告知申领人或申


领人的监护人残疾评定时间、地点与所需材料。


 


◆肢体、听力、言语、视力残疾初评


 


①


初评时间为：每月最后一个周三下午


13:30


-


16:30


；地点：姑苏区、工业


园区为十梓街苏大附一院门诊大楼四、五楼（四楼为视力、言语、听力，五楼


为肢体），高新区为三香路苏大附二院门诊大楼七楼。


 


②


视力初评需提供相关病历、视觉电生理、视野检查报告等相关材料；听力


初评需带好脑干诱发电位检测报告（以上检测需提前到相关医疗机构检查。建


议：视力相关检查在苏大附一院、苏大附二院、市立医院


本部检查，听力相关


检查在苏大附一院、市立医院本部检查）；言语初评需提供相关言语方面的病


历材料；肢体初评需提供相关病历、出院小结、


X


光片、


CT


等相关材料。


 


③


所有残疾人证申领人必须本人参加残疾初评。


 


◆肢体、听力、言语、视力残疾复评


 


①


复评于初评后次月的第一个周三进行，如遇节假日后延一周。


 


②


 


复评所需材料：所有参加残疾评定的申领人都需提供近期相关病历、检


查报告、出院小结、


X


光片和


CT


影像学报告的复印件一份，由街道社区提交区




      1238 5 或 12345 苏州 市残联 便民服务热线常见 问题问答     第一部分    市 残疾人康复 训练服务中心 工作 常见问题 答复     一、评残、残疾证类 （咨询 电话： 67239418 ）   1. 想申请评残，如何办理？   答：可依照如下流程办理：   ◆   残疾评定申请   ① 《残疾人证》申领人或申领人的监护人持申领人户口簿、身份证和一张 2 寸免冠彩照，到户口所在街道（社区）提出残疾评定申请。     ② 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根据申领人的实际情况在苏州市残疾人康复服务 综合信息平台上进行申请登记，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以 下简称“申请 表”），后打印评残通知单和申请表给申领人，告知申领人或申 领人的监护人残疾评定时间、地点与所需材料。   ◆肢体、听力、言语、视力残疾初评   ① 初评时间为：每月最后一个周三下午 13:30 - 16:30 ；地点：姑苏区、工业 园区为十梓街苏大附一院门诊大楼四、五楼（四楼为视力、言语、听力，五楼 为肢体），高新区为三香路苏大附二院门诊大楼七楼。   ② 视力初评需提供相关病历、视觉电生理、视野检查报告等相关材料；听力 初评需带好脑干诱发电位检测报告（以上检测需提前到相关医疗机构检查。建 议：视力相关检查在苏大附一院、苏大附二院、市立医院 本部检查，听力相关 检查在苏大附一院、市立医院本部检查）；言语初评需提供相关言语方面的病 历材料；肢体初评需提供相关病历、出院小结、 X 光片、 CT 等相关材料。   ③ 所有残疾人证申领人必须本人参加残疾初评。   ◆肢体、听力、言语、视力残疾复评   ① 复评于初评后次月的第一个周三进行，如遇节假日后延一周。   ②   复评所需材料：所有参加残疾评定的申领人都需提供近期相关病历、检 查报告、出院小结、 X 光片和 CT 影像学报告的复印件一份，由街道社区提交区

